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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

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

露文件以及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控股”、“发行人”）出

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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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准情况及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6 年 12 月 19 日印发的“证监许可

[2016]3118 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30 亿

元（含 30 亿元）的可续期公司债券。 

二、本次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一）17厦贸 Y1 

债券名称：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可

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17 厦贸 Y1。 

债券代码：112552。 

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实际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5 亿元。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基础期限为 3 年，在约定的基础期限末及每个续期的周

期末，发行人有权行使续期选择权，每次续期的期限不超过基础期限，在发行人

不行使续期选择权全额兑付时到期。 

票面利率：本期债券基础期限的票面利率为 5.30%，在基础期限内固定不变，

其后每个周期重置一次。 

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7年7月20日。 

付息日期：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每年的7月20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兑付日期：若在本期债券的某一续期选择权行权年度，发行人选择全额兑付

本期债券，则该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即为本期债券的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还本付息方式：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每年付息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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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供应链管理业

务、制造业等业务板块的流动资金。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不直接或间接用于房地产

业务或偿还房地产相关债务。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 

上市交易场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18厦贸 Y1 

债券名称：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可

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18 厦贸 Y1。 

债券代码：112675。 

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实际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25 亿元。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基础期限为 3 年，在约定的基础期限末及每个续期的周

期末，发行人有权行使续期选择权，每次续期的期限不超过基础期限，在发行人

不行使续期选择权全额兑付时到期。 

票面利率：本期债券基础期限的票面利率为 5.80%，在基础期限内固定不变，

其后每个周期重置一次。 

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8年4月13日。 

付息日期：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每年的4月1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兑付日期：若在本期债券的某一续期选择权行权年度，发行人选择全额兑付

本期债券，则该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即为本期债券的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还本付息方式：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每年付息一次。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供应链管理业

务、制造业等业务板块的流动资金。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不直接或间接用于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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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或偿还房地产相关债务。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 

上市交易场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本次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 

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信达”）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收到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因债权转让合同纠

纷，上海铭豪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铭豪”）起诉厦门信达及

第三人多伦绿满家生态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伦绿满家”），具体情况如

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1、本次诉讼厦门信达收到应诉通知书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26 日。 

2、诉讼机构：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1、案件起因 

自 2013 年起，厦门信达与多伦绿满家相继订立《肉牛购销合同》。内蒙古

瑞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达实业”）以其合法拥有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为多伦绿满家履行合同提供最高额人民币 34,000 万元的抵押担保，并办理了

《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 

2016 年 9 月 26 日，厦门信达与上海铭豪、多伦绿满家协商后，签订《债权

转让协议》，约定厦门信达将对多伦绿满家享有的 34,369.16 万元及应收取的利

息损失之债权（以下简称“标的债权”），以 28,500 万元转让给上海铭豪。协议

签订后，厦门信达将全部标的债权文件交付上海铭豪，并向提供土地抵押的瑞达

实业送达了《债权转让告知书》；上海铭豪则付清全部债权转让款项。 

此后，上海铭豪因向多伦绿满家追讨债权无果，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经法院审理发现上述他项权利证书存疑，遂以案件涉嫌经济犯罪，宜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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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侦查为由裁定驳回上海铭豪起诉。后第三人多伦绿满家不服，向最高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该事项经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后，维持原裁定。 

基于上述事项，上海铭豪认为，事实情况与《债权转让协议》中厦门信达承

诺保证的内容不符，致使其受让债权的目的不能实现，故向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起诉厦门信达及第三人多伦绿满家。 

2、案件当事人及诉讼请求 

本次诉讼上海铭豪的诉讼请求为： 

（1）请求解除《债权转让协议》； 

（2）判令厦门信达立即归还债权转让款 28,500 万元； 

（3）判令厦门信达赔偿利息损失 10,073.05 万元（暂计）； 

（4）判令厦门信达赔偿其他损失 6,136.66 万元； 

（5）本案诉讼费用由厦门信达承担。 

（三）本次诉讼事项判决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上述诉讼尚未开庭审理。 

（四）诉讼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影响 

本次诉讼尚待法院裁决。本次涉诉事项对厦门信达财务状况的影响将视诉讼

的举证和进展情况而定。根据发行人于 2019 年 12 月 2 日披露的《厦门国贸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子公司股权结构变动的公告》，发行人持有的厦门信息信

达总公司 100%的股权将划入厦门市国资委，本次股权变动后厦门信达不再纳入

发行人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厦门信达上述诉讼案件对发行人的正常生产经营及偿

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3.3.2 条，发行

人就下属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情况予以披露，上述事项属于《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规定之重大事项，中信证券作为 17 厦贸 Y1 及 18 厦

贸 Y1 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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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中信证券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并根据《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公司债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格式指引》的有

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临时报告。 

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四、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杨芳、陈小东、林鹭翔 

联系电话：010-60837028 

（以下无正文） 






